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利得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基金” ）协商一致，拟于2015年10月27日起，对通过利得基金

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

162307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场内简称：海富

100

）

√

162308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场内简称：海富增利）

√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519024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27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519032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034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519050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三、适用期限

2015年10月27日起，具体活动结束日期另行通知。

四、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

1.�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如优惠后费

率低于或等于0.6%，则按照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0.6%，或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2.�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利得基金网站：admin.leadfund.com.cn

利得基金客服热线：400-067-6266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利得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基金”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利得基金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

利得基金为以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62307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场内简称：海富

100

）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

LOF

）

162308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场内简称：海富增利）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

LOF

）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股票混合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混合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

A

类：

519024@C

类：

519023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

519027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海富通上证周期

ETF

联接

519030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519032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

ETF

联接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

519034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数

519050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

A

：

519505

B

：

519506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货币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国海外混合

(QDII)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大中华混合（

QDII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5年10月27日起，投资者均可在利得基金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利得基金网站：admin.leadfund.com.cn

利得基金客服热线：400-067-6266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93� � �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1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2015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年10月22日，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股票代码：000536� � �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5-136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方案。

2、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

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14:50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

22日15∶00至2015年10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治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16日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数540,767,7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4090%。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534,996,1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6682%(出席现场

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

股份数525,805,994股不计入参与本议案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代

表股份5,771,6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0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 代表股份数14,961,78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204� %。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25％股权暨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其中关联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14,560,9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11%；

反对 400,8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89�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上。

2、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议的议案》，其中关联股

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4,560,9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11%；

反对 400,8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89�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黄发平 唐凌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401� � � �证券简称：花园生物 公告编号：2015-047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5-118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4�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5�年 10月

23�日召开的 2015�年第 90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规定，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天奇股份， 股票代码：

002009）自 2015�年 10�月 26�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

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90� � � �证券简称：维尔利 公告编号：2015-086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10月23日，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4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任有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菊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晓蕾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958,059,059.43 8,681,549,866.12 1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66,644,303.30 4,576,782,956.07 10.7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4,985,720.72 -14.46% 1,628,420,007.96 -1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532,410.23 -22.28% 662,991,065.07 -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0,109,882.83 -20.97% 614,330,366.10 -18.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33,770,825.49 -7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23.53% 0.59 -1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23.53% 0.59 -1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1.47% 13.63% -5.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554.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622,643.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63,146.5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3,891,827.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5,528.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41,787.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5,104.54

合计

48,660,698.9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9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37.94% 424,967,200

质押

185,000,000

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

中心

国有法人

21.03% 235,538,800

质押

56,000,000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1% 30,3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14,926,200

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11,555,554

质押

3,999,90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

司

国家

0.89% 10,003,5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8,974,712

任有法 境内自然人

0.77% 8,625,274 6,468,955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

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7,677,6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7,677,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424,9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967,200

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

235,5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538,800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9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26,200

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555,554

人民币普通股

11,555,554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10,003,501

人民币普通股

10,003,5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974,712

人民币普通股

8,974,712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77,6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6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77,6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6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7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与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

心是一致行动人，后者是前者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为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

5,000

万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转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上述公司股份的所有

权未发生转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8,010.86万元，增长38.17%，系子公司哈尔滨公司商铺销售款按揭部分未到位

所致；

2、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19,119.74万元，增长1372.11%，系子公司进出口公司预付商品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比年初增加816.34万元，增长122.76%，系公司计提的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5,205.73万元，增长59.37%，系子公司济南公司支付政府相关部门工程项目

保证金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43,718.64万元，下降52.99%，系公司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6、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比年初增加500.00万元，增长83.33%，系子公司担保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增加所

致；

7、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增加6,619.86万元，系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88,621.04万元，增长794.65%，系公司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及济南公司预

付皮革城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80,891.65万元，增长29959.87%，系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1,029.68万元，下降83.38%，系公司及子公司计提的2014年度奖金已在报

告期内发放所致；

11、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23,944.10万元，下降53.33%，系公司预提的2014年度税款已在报告期缴纳所

致；

12、应付利息比年初增加891.21万元，增长64.23%，系公司及子公司计提借款、短期融资券利息增加所

致；

13、担保合同准备金比年初增加707.10万元，增长53.43%，系子公司担保公司本期计提增加所致；

14、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19,674.49万元，增长52.18%，系公司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15、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8,254万元，增长471.66%，系子公司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930.73万元，增长34.88%，系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扩大日常管理支出及薪

酬成本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244.43万元，增长140.66%，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235.91万元，下降31.45%，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回

笼，相应的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4、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872.66万元，增长53.19%，系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到期取得收益增加所

致；

5、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155.53万元，增长38.99%，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收到财政奖励增

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65.76万元，下降38.35%，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减少相应计提水利建设基

金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6,982.43万元，下降73.44%，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

司商铺及配套物业销售现金流减少、营销宣传费及日常开支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1,929.94万元，增长194.24%，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

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及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8,031.42万元，增长183.85%，系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

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与深圳君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拟共同出资设立五

家渠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新疆（乌鲁木齐）海宁皮革城项目，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4年9月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与深圳君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根据2015年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批准公司与深圳君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上述《合作意向书》终

止，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对外投资公告》。 新疆海

宁皮革城已于2015年9月16日对外开业。

（2）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与海宁金诺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蒋益喜三方签署了《品牌加盟及管理

输出合作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授权海宁温州大厦项目1-7层物业使用“海宁中国皮革城” 品

牌，并由本公司对该物业进行管理输出，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署品牌加盟及管理输出

合作协议的公告》。 根据2015年3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批准《品牌加盟及管理

输出合作协议》，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

露之日，海宁中国皮革城原辅料中心已于2015年10月21日对外开业。

（3）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与韩国理智约（Ezwelfare）株式会社（韩文名：?????????）就搭建韩国商品跨

境电商平台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韩国理智约株式会社签

署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2015年5月13日，公司与理智约株式会社及海宁皮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合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韩国理智约株式会

社开展跨境电商平台合作的进展公告》。2015年8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上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合同》，并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浙江漂洋过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 公司于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1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取得

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该非公开发行的批复。 根据该方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9.36元/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8,994.69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74,137.20

万元，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5月6日、2015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5年6月25日公司实施了以总股本1,

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权益分派方案，由此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19.24元/股、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90,507,899股，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6

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由于自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公告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综合考虑融资环境和公司

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与发行对象、保荐机构等友好协商，公司拟终止上述

非公开发行。 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原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筹划新的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此次非公开发行

尚需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注册成立武汉海潮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

2015

年

07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

号为

2015-051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海潮

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注册成立浙江原译时尚设计创意有限公司

2015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

号为

2015-052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原译

时尚设计创意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终止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并筹划新的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2015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终止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海宁市财政局、

海宁市资产经营

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下属公司浙

江金海洲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海

宁市海昌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海

宁市盐官景区综

合开发有限公

司、海宁市城市

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海宁市

城市建设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的全

资子公司海宁市

市场开发服务中

心、浙江卡森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之承诺函》

2008

年

07

月

15

日 无

履行中，报告期

内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作为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有

法、孙伟、钱娟

萍、殷晓红、李群

燕、沈国甫、李玉

中、于永生、翁晓

斌、凌金松、羊海

俊、周红华、李宏

量、黄咏群、章伟

强、王红晖、孙宇

民、顾菊英，以及

离任的龙怡娟、

钟剑、张淑华、丛

培国、史习民、万

文焕、朱海东、李

宗荣、查加林

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

转让其持有的新

增股份。 除前述

锁定期外，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

2010

年

01

月

26

日

任职期间至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

履行中，报告期

内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1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74,910.22

至

103,001.56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3,637.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部分市场承租权费于

2015

年

6

月底相继到期，导致了今年同比物业租赁及管理

费收入下降，同时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有所增加，或将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任有法

2015年10月24日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44� � �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2015-068

第三季度

报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5—059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钱森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畅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文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76,983,498.42 1,368,588,267.04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7,528,959.04 826,999,800.71 -3.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358,940.26 -41.96% 156,053,683.67 -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02,694.80 -567.62% -29,470,841.67 -1,49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337,146.98 -111.45% -33,553,880.53 -36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794,067.17 -8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5 542.86% -0.114 -1,5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5 542.86% -0.114 -1,5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1.25% -3.63% -3.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551.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70,474.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2,504.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84.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1,695.25

合计

4,083,038.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7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森力 境内自然人

16.28% 42,094,675 42,094,675

质押

14,000,00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0% 8,800,000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3% 7,057,500

余云霓 境内自然人

1.65% 4,266,019 4,266,019

质押

4,260,000

姚一奇 境内自然人

1.06% 2,749,000

质押

2,749,000

姚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1% 2,102,900

质押

2,095,600

孙岳江 境内自然人

0.79% 2,035,377 2,035,377

姚梦媛 境内自然人

0.77% 1,996,500

质押

1,989,200

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76% 1,963,400

质押

1,963,400

沈晨黎 境内自然人

0.72% 1,858,900

质押

1,858,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7,0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7,057,500

姚一奇

2,7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9,000

姚建华

2,1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900

姚梦媛

1,9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6,500

沈建平

1,96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3,400

沈晨黎

1,8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00

林汉忠

1,84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3,500

沈洪兴

1,7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9,300

唐志勤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增持

7,057,

500

股；林汉忠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43,5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科目较期初增加148.99%，系集团公司之间用于支付而开具票据存入的保证金；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科目较期初减少38.93%，系期初票据已用于支付而减少；

3、报告期末，在建工程科目较期初减少45.1%，主要为集团股份公司生产线验收投入转为固定资产；

4、报告期末，应付票据科目较期初减少67.54%，是由于期初应付票据在本报告期已经到期兑付，本期

末向集团外开具票据较少；

5、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科目较期初增加2637.00%，主要原因是集团股份公司资金周转暂未支付款项

所致；

6、报告期末，应交税费科目较期初减少57.22%，主要是上年期末的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在本报

告期均已缴纳。

利润表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变动情况及原因

1、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4.36%，主要受本报告期市场不景气影响，产品需求大量

减少；

2、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同比下降33.96%，主要是营业收入下降带来的成本相应减少；

3、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49.1%，系受营业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相应税金减少；

4、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费用同比下降30.18%，主要是销售规模减少，相应的运输费用、包装

费用以及销售人员业务经费减少；

5、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30.82%，是由于本报告期对应收账款、存货规模进行

风险控制，其中应收账款规模下降明显，相应减值计提金额同比减少；

6、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同比减少681.76%，主要是受营业收入减少而带来的利润减少；

7、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金额同比上升126.28%，主要是本报告期对外捐赠金额的同比增

加；

8、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利润总额较同期减少1784.41%，主要是受营业收入减少而带来的利润减少；

9、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较同期减少3293.35%，系本报告期亏损金额加大，产生较大可抵

扣性所得税差异；

10、年报期初至报告期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1497.23%，主要受营业收入减少以及营

业外收支净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年报期初到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83.38%，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相应减少；

2、年报期初到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93.93%，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了委托

贷款以及金融理财产品增加了现金流入，本报告期无此项现金流入；

3、年报期初到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7.65%，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金额大

幅小于去年同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4�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及有

关情况，公司董事会出具了专项说明，并于2015年4月18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详见公司 《董事会关于2014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3）。

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结合市场实际情况，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努力保持传统工程机械市场份额，不

断加强非工程机械市场领域的业务拓展，积极推进海外市场的逐年增长势头。 公司正在积极实施以事业部

为单元体的成本、利润考核机制，实行大服务、大销售的营销战略，围绕未来五年规划及年度预算目标，稳

步推进。 同时，公司正在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通过资本市场的外延发展，保持公司稳健发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市起停

牌。

2015

年

06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2015

年

07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因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完

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并披

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

2015

年

08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因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完

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并披

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

告》。

2015

年

09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股东

钱森力先

生、余云霓

先生

公司股东钱森力先生、余云霓先生承诺：本人作为发行

人的董事及主要股东，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三

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

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

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

不超过

50%

。 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执行，不做出有损于公司和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及转让

完所持所有股份之日起三年内不从事与公司相同、相似

的业务，以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

2007

年

08

月

08

日

持续 已履行

原公司股

东王亨雷

先生

原公司股东王亨雷先生承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及转

让完所持所有股份之日起三年内不从事与公司相同、相

似的业务，以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

2007

年

08

月

08

日

转让完所

持所有股

份之日起

三年

已履行

在公司担

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在满足

2006

年

12

月

30

日增资扩股新增股份

自公司完成该次增资工商登记之日起锁定三十六个月

的前提下）不得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并且在

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

内不得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07

年

08

月

08

日

持续 已履行

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

戴永奋先

生

核心技术人员戴永奋先生：本人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

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在满足

2006

年

12

月

30

日增

资扩股新增股份自公司完成该次增资工商登记之日起

锁定三十六个月的前提下）不得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

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2007

年

08

月

08

日

持续 已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董事

长钱森力

先生

公司董事长钱森力先生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票。

2015

年

07

月

09

日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已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0%

至

140.28%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0

至

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8.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行业持续低迷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预计当期主营业务较上年同期呈下降趋势；

公司拟出让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预计可实现部分投资收益，对当期经营业绩有

积极影响。

注：由于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数较小，故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区间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森力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5－060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0月22日15:00—10月23日15:00；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0月22日15:00—10月23日

15:00。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西路方圆支承公司一楼报告厅。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森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0,09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2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48,629,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1,464,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计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表决通过了《关于转让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094,2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议案获得了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2015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B1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